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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女士：  
 

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(“事務委員會”) 

法律援助服務局(“法援局”)的運作 

 

 多謝你十一月四日來信，邀請政府當局就法援局所提出的立法修訂建

議，向事務委員會 報討論進展。 

 

 自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六日事務委員會舉行會議以來，當局已與法援

局就這些建議的跟進工作再作討論。經討論後，法援局向當局表示他們已

決定無須繼續進行其中六項建議的立法修訂。另外有三項建議，他們則提

議應予以執行。法援局亦向當局索取就兩項事宜的補充資料。詳細情況如

下。 

 

 法援局決定無須繼續進行以下六項立法修訂： 

 

(a) 法援局委任委員會的權力； 

(b) 製作和分派宣傳資料的權力； 

(c) 法援局擔任受託人的權力； 

(d) 有關法援局的開支須由立法會通過的撥款支付的條文； 

(e) 有關法援局能夠進行附帶於或有助於貫徹該局宗旨的事宜的條

文；以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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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f) 有關法律援助署向法援局公開資料的條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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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至於法援局提議執行的三項建議，政府當局所建議的跟進工作分述於

以下各段。 

 

 

法援局任用本身職員的權力 

 
 當法援局作出決定並且訂立具體計劃，改變現時由公務員擔任法援局

秘書處工作的做法時，當局便會再考慮是否有需要制訂明確的法定條文，

容許法援局任用本身的職員。我們注意到，法援局目前尚未有具體計劃以

致有必要任用本身的職員。 

 

 
法援局自行訂立合約的權力 

 
 政府當局在下次有機會就《法律援助服務局條例》提出修改建議時，

會再考慮是否需要制訂條文，賦予法援局訂立合約的權力。在這期間，法

援局秘書已獲授權代表政府按法援局的需要去訂立合約。鑒於現行合約所

涵蓋的貨品及服務的性質是包括清潔服務、報章資訊服務、互聯網服務、

以及關於電話、電熱水器及影印機的保養，當局認為現行的安排不會令外

間有一個錯覺，認為法援局的獨立地位因而受損。 

 

 
行政長官批准延期呈交法援局周年報告的權力 

 
 我們同意尋找適當機會，以落實法援局的建議。 

 

 除了上述各點，政府當局亦已向法援局就以下事宜，提供補充資料： 

 

 
法援局的成員組合和會議法定人數 

 
 政府當局認為法援局的成員組合和會議法定人數有相互關係，並且經

細心設計。 

 

 我們已向法援局解釋，在制定法援局的成員組合時，我們的原則是法

援局應由政府及法律界以外的非公職人員擔任主席，而成員除法律援助署

署長外，還應包括律師及傑出的業外人士。這個組合可確保業內及業外成

員在法援局皆有均衡的代表性，並可交流切磋，相互得益。再者，這個組

合也可確保法援局既有必要的法律專業知識進行詳細研究，也有檢查和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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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機制，讓該局可就所處理的事宜得出不偏不倚的觀點。這樣的安排可提

高法援局在監督法律援助管理工作上的效率和問責性。 

 

 目前對法定人數的規定，旨在協助確保法援局召開會議時，出席成員

具均衡代表性，即不會出現業內或業外成員任何一方全部缺席的情況。 

 

 
與其他機構建立聯繫網絡 

 
 我們認為，現行法例不會妨礙法援局按其意願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法

律援助機構建立聯繫。因此並無需要為此特別訂明條文。 

 

至於授權法援局成為另一機構的成員，我們則認為此舉可能會令法援

局的獨立地位受損，因而對此建議不表贊同。我們注意到法援局建議延遲

就有關事項的考慮，直至法援局有需要成為某一機構的成員為止。 

 

我現把此函的副本傳送給法援局主席，以令法援局得悉政府當局向事

務委員會的回覆內容。 

 
 
 行政署長 

 

 

 (陳欽勉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行) 

 
 
 

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

 

 

副本送： 法援局主席李澤培太平紳士 

  

 

 


